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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議 108 年度申請編號 10 教師所送研究績優申請案。 

說明：其中【申請編號 10】之申請資料-E 其他學術表現績優 E-1 學術獲獎情形

所列 3 筆「學術獲獎-國內學術獎項」之獲獎證明僅列王Ο舟醫師，而申

請教師又補論文內文作者相關資料，以證明其為合作作者之一，請委員審

議是否列入配分。 

決議：相關學術表現須為申請教師本人獲獎才可認列，故此 3 筆國內獲獎

不予認列。 

 

案由二：審議 108 年度教師研究績優五大部分加權比例分配。 

說明：按去年五大部分加權比例概算 A 部份加權 45％、B 部份加權 20％、C 部

份加權 15％、D 部份加權 10％及 E 部份加權 10％計算後之分數彙整排序

如會議資料，請委員審議是否調整加權比例。 

決議：維持 A 部份加權 45％、B 部份加權 20％、C 部份加權 15％、D 部份

加權 10％及 E 部份加權 10％。 

 

案由三：審議 108 年度申請教師研究績優者，未達去年績效基本標準是否

降級獎勵。 

說明： 

一、依「本校教師研究績優彈薪作業要點」第九點規定 經校方推薦申請並獲科

技部獎勵之教師，應依核給獎勵之每一級距達成績效基本標準；研發處將

依科技部規定繳交執行績效報告前向教師催交執行績效報告彙整送科技

部；教師未達核給獎勵級距之績效基本標準，則在下一次獲獎時，以獎勵

級距降一級補助。 

二、依科技部規定於 5 月前繳交獲 107 年度獎勵者之績效報告，今年度(108 年)

申請教師中目前有 3 位尚未達成績效基本標準，請委員審議是否需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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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應將「達成績效評估指標」計算時間訂為一年較為合理，應自 107

年 5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會被刊登或被接受之績效，故申請編

號 8 不需降級，而申請編號 5 及 7 皆未達成績效指標，應降一級獎勵。 

 

案由四：審議本校 108 年度教師研究績優彈薪名額及獎勵額度。 

說明： 

一、本校 108 年度可向科技部申請額度為 1,073,152 元，其中包含獎勵金及補

充保險費(以獎勵金 1.91%為限)，故預估可獎勵金額為 1,053,039 元。108

年度共收 10 件申請案，且 10 件皆符合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科技

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 

二、依「本校教師研究績優彈薪作業要點」申請資料之評分構面區分五大部份，

分別為為 A 學術論文績效、B 研究類計畫績效、C 技術移轉績效、D 專

利績效及 E 其他學術表現績優。並擬訂二個建議方案如會議資料 P.7。 

三、依「本校教師研究績優彈薪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

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員投入研究，訂定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

最低占推薦獎勵人數之 10％為原則。雖然序號 10 之助理教授的 RPI 值是最

低的，但其 A 部分論文績效其實並不差，並鼓勵優秀年輕教師，建議列獎

勵名額。 

決議：A 部分成績加權 45％、B 部分成績加權 20％、C 部分成績加權 15％、

D 部分成績加權 10％及 E 部分成績加權 10％，推薦獎勵人數共 10 名

送科技部，排序第 1 名至第 4 名給 11,400 元/月，第 6 名給 8,900 元/

月，然後第 5 名、第 7 名至第 9 名每位給 6,900 元/月，第 10 名給 5,653

元/月，共獎勵 12 個月，共計獎勵金額 1,053,036 元。 
 

參、臨時動議： 

一、建議將「教師研究績優彈薪申請表」及「填表說明」之 E 部份其他學術表

現績優加註認列定義，及修改表 B「達成績效評估指標」計算時間訂為一年。 

說明：為減少申請教師之疑慮，加註 E 部份其他學術表現績優須為申請教師本人

獲獎才可認列；另為求公平，應將表 B「達成績效評估指標」計算時間訂

為一年較為合理。 

決議：將「教師研究績優彈薪申請表」及「填表說明」之 E 部份其他學術

表現績優加註『須為申請教師本人獲獎才可認列，共同作者是不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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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及修改表 B「達成績效評估指標」計算時間訂為一年，應自前

一年 5 月 1 日至今年 4 月 30 日會被刊登或被接受之績效。 

 

肆、散會：1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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